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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美大学学校办公室文件

集大办〔2021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集美大学校领导接待日实施办法
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现将《集美大学校领导接待日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集美大学学校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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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美大学校领导接待日实施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充分发扬民主，提高依法治校水平，密切学校领

导与师生员工的联系，及时听取全校师生员工的意见建议和利益

诉求，解决师生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，扎实推进学校治理体系

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校领导接待日（以下简称“接待日”）工作由校领

导轮流，每次由 1 位校领导负责接待工作。

第三条 接待日议题、接待时间、地点和参加接待的校领导

由校办协调安排，根据接待议题，必要时有关单位、部门负责人

配合参与接待。

第四条 接待日接待的对象为全校师生员工。

第五条 接待议题提前一周在会议表上向全校公开，接待日

一般每月一次，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另行安排，应提前告知相关师

生。

第六条 接待日主要接待受理的事项：师生员工对学校的有

关决策、决定和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和服务等工作的意见、建

议与要求等。

第七条 校领导接待日实行预约优先制度。拟参加接待日的

来访人员须至少提前 1 个工作日在一表通上填写《集美大学校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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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接待日预约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或致电校办综合科（电话：

6181472）进行预约。

第八条 对于来访人反映的事项，能够当场解决的，由负责

接待的校领导现场答复，提出处理意见；不能当场解决的，由相

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登记，填写《集美大学群众来访处理单》（附

件 2），由负责接访的校领导批示后交相关部门、单位限时 7 个

工作日内办结交至校办。

第九条 对学校层面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或事项，由相关单

位负责向来访者做好耐心细致的说明解释工作。

第十条 来访人员须服从接待安排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学

校的规章制度。反映的问题，应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简洁明了，

反映同一问题的群体应推选 1 名代表来访。

第十一条 各部门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接待日事项办理工作，

及时对相关问题提出明确答复，不得故意拖延或推诿不办。

第十二条 议题相关部门须指定专门工作人员负责接待日的

记录工作，并将办理结果报校领导审阅后及时反馈给来访人。校

办做好日程安排、督办和归档等工作。相关工作人员须严格遵守

接待日工作纪律，严格履行事项办理程序，严守保密纪律，不得

泄露来访内容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由校办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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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集美大学校领导接待日预约登记表

填表单位： 登记时间：

来访人

基本情况
姓 名

联 系

方 式

主要诉求

来访人

意见或建

议

来访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办理情况

办理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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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集美大学群众来访处理单

登记号 来访日期 2021-*-*

所在单位

标 题 反映**事宜

归口部门

职能部门

意 见

信 访 办

意 见

校

领

导

批

示

备

注

说明：信访材料属内部材料，不得外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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